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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94� � � � � � � �证券简称：广日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4-055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75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10/18 － 2024/10/21 2024/10/21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9月18日的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半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

份5,559,500股广日股份股票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的具体方案

公司于2024年9月18日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中期利润

分配方案为：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

数为基数分配利润，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红利7.50元（含税）。如在利润分配方案

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

股数发生变动，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873,858,595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5,

559,500股，本次实际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股数为868,299,095股。 按此计算，本次共计派

发现金红利651,224,321.25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相关规定，公司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息）开盘

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以权益分派实施前公司总股本为

基数摊薄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计算如下：

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

股本＝（868,299,095×0.75）÷873,858,595≈0.7452元/股。

根据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仅进

行现金红利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其它形式的分配方案，因此，公司流通股份

未发生变动，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即：虚拟分派计算的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7452）÷（1+0）＝（前收

盘价格-0.7452）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10/18 － 2024/10/21 2024/10/21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股份及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

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2.自行发放对象

广州智能装备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维亚通用实业有限公司、广州花都通用集团有

限公司、广州市南头科技有限公司（仅限于自营账户）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

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

（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

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

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额。

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暂不扣缴个

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75元（含税）；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

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

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给予员工的股权激励限售股参照前述相关规定暂免征税，待转让股

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2） 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675元。如QFII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

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其现金红利将由

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

进行派发。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的有关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675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

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

义务人，向上市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

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不含QFII）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

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公司实际每

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75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20-38371213

特此公告。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15日

股票简称：广日股份 股票代码：600894� � � � � � � � � �编号：临2024-056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16.07元/股（含）

● 调整后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15.32元/股（含）

● 回购价格调整起始日：2024年10月21日（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广日股份” ）于2024年8月2日召开第

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4年8月19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并注销的方案》，同意公司以不低于人民币1

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的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回购股

份方案” ），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16.07元/股

（含）， 该价格不高于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的150%，回购实施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

内容详见2024年8月3日、2024年8月20日、2024年8月23日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讯表决）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30）、《广

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并注销暨推动“提质增效重回报”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31）、《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36）、《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并注销暨推动“提质增效重回报”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2024-038）。

二、本次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原因

公司于2024年9月18日召开的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4年中期

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的股数为基数分配利润，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红利7.50元（含税）。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的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10月18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10月21

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权

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55）。

根据《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并注销暨推动“提质

增效重回报”的回购报告书》，如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

红利、股票拆细、缩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回购股份数量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相

应变化。

三、本次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具体情况

因公司实施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2024年10月21日起，由

不超过人民币16.07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5.32元/股（含），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价格上限-现金红利）÷（1+流通股变动比

例）。

根据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仅进

行现金红利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其它形式的分配方案，因此，公司流通股份

未发生变动，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

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综上，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16.07-0.7452）÷（1+0）=15.32元/股（含）

根据公司《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并注销暨推动

“提质增效重回报” 的回购报告书》，回购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不超过

人民币20,000万元， 以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计算， 本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6,527,

416股至13,054,830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75%至1.49%，具体的资金总额、数量及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回购实施完毕或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四、其他事项说明

除以上调整外，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

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相

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3639� � � � � � � � � �证券简称：海利尔 公告编号：2024-040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现金购买陕西金信谊化工科技有限公司26%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述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17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现金购买陕西金信谊化工科技有限公司26%股权

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海利尔药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现金购买陕西金信谊化工科技有限公司26%股权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48）。 2022年7月，陕西金信谊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金信

谊” ）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工商变更完成后，公司持有陕西金

信谊26%股权。

2024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陕西金信谊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行使回购权的议案》。 公司与仝志学、郭强军、陕西金信谊签署

《陕西金信谊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由仝志学回购公司持有的目标公司26%

的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出资额为人民币520万元），回购价款为公司2022年实际支付的

全部股权转让款金额*（1+10%）?。 其中，本金部分，即人民币64,835,000.00元，仝志学以

现金支付；利息部分，即人民币13,734,214.17元，由仝志学以持有的目标公司15%股权支

付。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仍持有陕西金信谊15%股权。

二、交易进展情况

近日，陕西金信谊已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本次变更后，陕

西金信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人民币万元） 实缴出资额（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1 仝志学 1420 1420 71%

2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0 300 15%

3 郭强军 280 280 14%

合计 2000 2000 1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

特此公告。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600312� � � � � � �证券简称：平高电气 公告编号：2024-036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期业绩预告适用于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50%以上的情形。

2.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预计2024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为85,000-87,000万元，同比增长53.87%-57.49%。

3.预计2024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84,

120-86,120万元，同比增长53.63%-57.28%。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公司预计2024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为85,000-87,0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29,757-31,757万元，

同比增长53.87%-57.49%。

预计2024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84,

120-86,12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29,365-31,365万元，同比增

长53.63%-57.28%。

（三）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初步测算，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5,243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755万元。

（二）每股收益：0.4071元/股。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电网投资稳步提升，电网建设持续推进，公司重点项目陆续履约交付，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 精益管理持续深入，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同时公司收入结构发生变化，高附

加值产品交付同比增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幅较大。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4年第

三季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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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债权到期未获清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报送日，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开展贸易业务形

成应收账款、预付账款余额合计约21.71亿元，截至2024年10月11日，上述款项全部逾期。

● 公司已就上述到期未获清偿的部分债权约7.69亿元，向法院提起诉讼，目前尚未

开庭审理，剩余部分仍在催款、催货阶段，其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

定性。 公司拟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诉讼等方式对逾期合同款项追偿，并将依据有关会计准

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在2024年半年度报告中进行会计处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到期债权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报送日，公司因履行贸易销售、采购合同，形成应收账款、预付账款余额

合计约21.71亿元，截至2024年10月11日，上述款项全部逾期。其中，应收客户8家，到期未

获清偿债权金额约6.80亿元；预付供应商9家，到期未获清偿债权金额约14.91亿元。 具体

情况如下：

合同类型 客户/供应商名称 到期未获清偿金额（元）

销售合同

新疆思星信仁供应链有限公司 36,283,749.50

北京中农志科贸有限公司 7,049,150.35

湖南斌勇商贸有限公司 130,964,792.05

北京智翼牛业科技有限公司 50,003,800.00

北京中恒宏宇科技有限公司 50,625,696.00

江苏澜曦新材料有限公司 177,832,939.22

中装燕兴物产（宁波）有限公司 126,118,124.25

中装燕兴（浙江自贸区）能源有限公司 100,800,000.00

小 计 679,678,251.37

采购合同

中新宏源（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203,247,945.06

安徽省益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49,811,968.26

中新巨能（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00,755,900.00

上海嘉能德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80,000,000.00

上海中开国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00,083,750.00

中泓农合实业（江苏）有限公司 200,949,900.00

上海产合柯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50,139,500.00

鞍本材料（宁波）有限公司 155,321,000.00

崇义县鼎沣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150,530,000.00

小 计 1,490,839,963.32

此外，公司因开展贸易业务，形成应付上海嘉能德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余额32.18万

元、应付中新宏源（上海）实业有限公司余额263.99万元。

二、公司采取的措施

对上述到期未获清偿的部分债权约7.69亿元，公司已向法院提起诉讼，目前尚未开庭

审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9）。

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高度关注该事项的进展，继续与相关债务方沟通协商寻求解决

方案，拟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诉讼等方式对逾期合同款项追偿，力争使之对公司的影响降

至最低。

三、本次重大债权到期未获清偿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鉴于公司已就上述到期未获清偿的部分债权约7.69亿元向法院提起诉讼， 目前尚未

开庭审理，剩余部分仍在催款、催货阶段，其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

定性。 公司拟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诉讼等方式对逾期合同款项追偿，并将依据有关会计准

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在2024年半年度报告中进行会计处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5日

股票代码：000999� � � � � � � �股票简称：华润三九 编号：2024一107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2024年10月14日下午14:30在华润三九医药工业园综合办公中

心105会议室召开。同时，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0

月14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0月14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616

代表股份数（股） 883,084,477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8.7586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6

代表股份数（股） 810,706,973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3.1232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610

代表股份数（股） 72,377,504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354

3、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615

代表股份数（股） 73,743,955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7418

3、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邱华伟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4、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现场书面表决及网络投票

（二）表决结果

1、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844,923,1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786％；反对36,198,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991％；弃权1,

962,4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22％。

中小股东总体表决情况：同意35,582,6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8.2516％；反对36,198,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0872％；弃权1,962,4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12％。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李方律师、唐瑾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会议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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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被担保人为15家子公司和1家合营企业，不存在关联担保；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月度担保金额合计17.79亿元；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余额为657.97亿元，主要为对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担

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本月度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16.14亿元，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2024年9月，因申请各类贷款、银行承兑汇票、预付款保函、履约保函和农民工工资保函等，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14家子公司提

供16.14亿元担保，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1家子公司提供1.6亿元担保；为资产负债表低于70%的1家合营企业提供0.05亿元担保。 合计提供担保总额17.79亿元。 详情如下：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金额（万元） 担保到期日 债权人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新开元碎石有限公司 16,000 2027.9.10 平安银行上海分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4,534 2026.2.25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3 2025.4.2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977 2025.12.15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515 2025.8.3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80 2026.10.28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000 2025.7.2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706 2024.10.3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60 2025.8.3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339 2026.3.2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103 2025.9.3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5 2025.3.12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290 2025.11.3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452 2025.2.28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76 2025.7.9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60 2027.8.3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60 2026.10.3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15 2025.1.2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247 2027.1.2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60 2025.4.2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7 2026.1.28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3,544 2025.3.3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1,772 2025.8.3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617 2025.4.14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住宅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6,990 2027.9.17 大连银行天津分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1,457 2025.2.26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53 2024.11.16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1,518 2025.12.2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820 2025.12.2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1,626 2024.12.23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037 2025.10.27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40 2026.5.2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19 2025.9.25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40 2025.9.3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17,435 2024.12.3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2,447 2025.6.3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60 2024.12.18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515 2026.8.3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 2025.8.14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91 2025.6.3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1,394 2025.1.3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30,000 2027.9.23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1,020 2027.5.17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23 2025.3.29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19 2025.3.29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45 2029.1.3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1,596 2025.5.16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500 2025.10.3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60 2025.11.3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24,350 2027.10.3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建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50 2027.9.26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建嘉建筑构件制品有限公司 500 2025.9.25 中国银行苏州分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48 2024.11.2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2,511 2026.5.3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190 2025.1.7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60 2026.4.2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51 2024.10.3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475 2025.3.12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107 2025.11.3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078 2025.9.28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070 2025.6.3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465 2025.9.18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449 2025.6.2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加拿大）有限公司 7,086 2028.9.9 Swiss�Re�Corporate�Solutions�America�Insurance�Corporation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20 2025.10.3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60 2025.3.3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759 2025.9.3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634 2028.8.15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60 2025.10.3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154 2025.11.29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80 2025.10.2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60 2025.10.28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109 2028.2.29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154 2025.2.28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401 2025.5.3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13 2025.5.3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20 2025.11.5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23 2025.11.5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454 2025.6.3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8,067 2028.10.1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4,112 2026.11.8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4,112 2026.11.8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80 2025.10.3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490 2025.5.31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37 2025.9.1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景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0 2025.3.7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景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0 2025.3.7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景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5 2025.3.1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景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0 2025.3.10 建设银行上海第二支行

合计 177,872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4年4月2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于2024年5月13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海建工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及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的议案》，详

见公司公告：2024-020、2024-025和2024-028。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2024年度，公司预计提供担保合计1,431.28亿元，其中为87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1,425.71亿元，为3家联营合营企业提供担保5.57亿元，被担保人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

项。

被担保人宁波中心大厦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与宁波都市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的宁波中心大厦项目公司，公司持股40%。 公司董事、总裁叶卫东，总法律顾问许海峰兼任该企

业董事构成公司关联方。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详见公司2024-020公告。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二）担保期限：1个月～5年；

（三）担保金额：合计17.79亿元。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主要为对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担保，公司拥有被担保方的控制权，且其现有经营状况良好，因此担保风险可控。 公司已审慎判断被担保方偿还债务的能力，且本次担

保符合公司下属子公司的日常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影响公司股东利益，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提供的对外担保总额合计为657.97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60%。 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647.03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158%。 天津住宅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持有其51%股权）及其子公司存续对外担保为20.74亿元。

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600736� � � � � � � � � �证券简称：苏州高新 公告编号：2024-040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0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锦峰路199号锦峰国际商务广场A座19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3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49,036,41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688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平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他2名高管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新增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5,571,611 99.3689 3,267,124 0.5950 197,680 0.0361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列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竹辉律师事务所

律师：原浩、周伟希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600589� � � � � � � �证券简称：广东榕泰 公告编号：2024-088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

达到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肖健先生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广东榕

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榕泰”或“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本次权益变动前，肖健先生持有公司股份91,442,37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6.18%。 本

次权益变动后，肖健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6,657,869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5.18%。

公司于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肖健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比例达到1%的通知函》，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

人

名称 肖健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4年8月27日至2024年10月10日

权益变动明细

权益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累计变动数量（股） 累计变动比例（%）

集中竞价交易

20240827

人民币普通股

-37,300 0.0025

20240828 -162,700 0.0110

20240829 -951,000 0.0643

20240830 -930,000 0.0629

20240902 -363,000 0.0246

20240903 -414,300 0.0280

20240904 -651,403 0.0441

20240905 -900,000 0.0609

20240906 -1,030,000 0.0697

20240909 -200,000 0.0135

20240910 -1,742,000 0.1178

20240911 -855,800 0.0579

20240912 -3,020,900 0.2043

20240913 -400,000 0.0271

20240918 -1,794,500 0.1214

20240925 -50,000 0.0034

20240927 -310,100 0.0210

20240930 -600,000 0.0406

20241010 -371,500 0.0251

合计 - - - -14,784,503 1.0000%

二、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肖健 91,442,372 6.18% 76,657,869 5.18%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1、 本次权益变动为肖健先生履行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且本次减持事项与股东前期已披

露的计划、承诺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

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2、肖健先生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的情形。

特此公告。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600589� � � � � � � �证券简称：广东榕泰 公告编号：2024-087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0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33号大厦B座13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3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23,971,74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1.912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张微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其中独立董事2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管均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部分资产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2,125,141 99.4300 1,539,701 0.4753 306,900 0.0947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1,792,241 99.3273 1,631,001 0.5034 548,500 0.1693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和议案2均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希、洪国琼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